
证券代码：600491 证券简称：龙元建设 公告编号：2026-017

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证券停复牌情况：适用

因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立信”）为龙元建设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

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触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第 9.8.1 条第（六）项“最近连续 3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，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

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”的情形。公司股票自 2026 年 4 月 30

日开市起停牌 1天，将于 2026 年 5 月 6 日开市起复牌。

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：

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
停牌

期间
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

600491 龙元建设 A股 停牌 2026/4/30 全天 2026/4/30 2026/5/6

 停牌日期为2026 年 4 月 30 日。

 实施起始日为2026 年 5 月 6 日。

 实施后 A股简称为ST 龙元。

第一节 股票种类简称、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



（一）A股股票简称：由“龙元建设”变更为“ST 龙元”。

（二）证券代码仍为“600491”。

（三）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26 年 5 月 6日。

第二节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

立信作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，对公司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相关的重

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（信会师报字[2026]第 ZA13104 号）。触及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第六项“最近连续 3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

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，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

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”的规定，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

第三节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、9.8.2 条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于 2026 年 4

月 30 日停牌 1天，2026 年 5月 6 起复牌，自复牌之日起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实施

风险警示后，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，公司股票的日涨跌幅变为 5%。

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

公司董事会尊重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判断，且已认识到上述带持续经营重大

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，将积极采取有

效措施，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，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，切实维护公司

和投资者利益。公司计划 2026 年持续加快资产盘活，拓展与金融机构的合作，稳

步增厚现金流，积极强化各方协同，平稳有序压降负债规模，进一步增强企业的

持续经营能力。具体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坚定战略，聚焦核心能力建设，提升企业整体经营能力。

公司坚定战略，在城市建设运营基础上，努力拓展新基建业务。其一，稳固

建筑总包、基建投资与绿色建筑三大主业基本盘，明确未来三年业务恢复目标；

其二，培育零碳新基建第二主业，聚焦零碳园区及新基建等业务。

（二）多措并举改善企业流动性，增厚现金流。



在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，继续稳固与各主要合作银行的存量授信业

务，目前公司已获多家金融机构的展期续贷支持。结合各业务模块的特点拓展融

资渠道获取增量资金；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快盘活资产，加速回笼资金，强化对外

投资的回收，多渠道补充公司现金流。

（三）积极沟通，逐步解决存量债务

公司持续加强与供应商的主动沟通协商，达成和解，力争实现分期或者延期

支付或以“工抵房”形式抵付。同时，积极拓展新业务，逐步恢复与供应商的业

务合作，通过业务滚动实现支付账期延长，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遗留账务问题。

第五节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：

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将通过电话、邮件等方式接受

投资者的咨询，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安排相关人员及时

回应投资者问询。

联系人：证券部

电话：021-65615689

邮箱：stock@lycg.com.cn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以及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本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

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9 日

mailto:stock@lycg.com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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